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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收到澳门分行对不合格申请材料的查询

后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同申请人联系，要

求申请人补充申请材料。 

2、 收到申请人的补充材料后，扫描发送至澳

门分行，命名规则同上。 

收到补充资料

通知，将补充

材料提交境内

分行。 

1、 向客户详细介绍本业务，发放客户资料表、

开户书等，协助客户填写开户申请表，并

提醒有关注意事项。 

2、 检查客户提交的资料表、开户书、身份证

件及有关证明材料，是否符合要求。 

3、 复印材料（黑白，一式一份）：身份证、地

址证明、护照/通行证(如有)、入学通知(如

有)等。 

4、 对复印材料、客户资料表、开户书等逐页

加盖见证章，填写检查单，并签字盖章。

退还客户证件及申请材料正本，打印一般

服务条款及或金融投资服务条款给客户，

并向客户说明还需要澳门分行进一步检

查，告知大概办理时间及有关后续事项。 

5、 当天扫描所有开户申请文件，通过专用

NOTES 发送澳门分行。将所有开户文件影印

留存后，快递至澳门分行。 

审核境内分行

发送的扫描开

户申请资料。 

登录中行网站，查

找就近的经办网

点；携带身份证、

地址证明(最近3个

月)、护照/通行证

(如有)及澳门院校

入学通知（如为赴

澳留学生）正本等，

亲自到中行经办网

点，在网点人员协

助下办理开户(包

括存款户及金融投

资服务-证券服务

等)手续。 

收到澳门分行的拒绝通知，应立即通知客户，

并耐心做好解释工作。

1、按客户预留选择方式，通知客户领取存折等

凭证、开户确认函等，指导客户签收，将签收

凭证扫描发送澳门分行，并邮寄澳门分行。 

2、客户如有需要，指导客户向其澳门分行账户

内汇款。 

抵达澳门后，

携带身份证、

护照及账户确

认函往澳门指

定支行领取存

折；也可选择

在境内分行领

取存折（结

束）。 

结束。 

申请资料不合

格，联络境内

分行，拒绝其

开户申请。 

申请资料合格，

在 3个工作日内

开户，通过电子

邮件通知境内分

行。向境内分行

邮寄账户确认

函、签收凭证

等，或根据预留

选择方式邮寄存

折等凭证。 

申请资料不合

格，联络境内

分行，要求其

补充资料。  


